
表 2 　血浆凝固酶试验阳性的金黄色葡萄球菌溶血现象及肠毒素检验结果 株

样品类别 血浆凝固酶阳性 金黄色葡萄球菌 肠毒素阳性 溶血 (24 h)

生肉 30 　　 30 23 25(5 株不完全溶血)

熟肉制品 3 3 2 3

生牛奶 10 (1 株木糖葡萄球菌) 9 3 9

乳制品 1 1 0 0 (1 株不完全溶血)

生食水产品 7 (1 株微球菌) 6 3 6

合计 51 49 31 43

注 :金黄色葡萄球菌标准菌株肠毒素和溶血全部阳性。

　　用 API法鉴定出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34 株。

从溶血实验看出在30 ℃培养条件下在血平板上 72

h 后都可出现溶血 ,说明在一定条件下溶血是单核

细胞增生李斯特菌表现的一个形式 ,但现在认为毒

力基因才是致病的关键 ,此次 PCR 方法检测的 28

株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 hly iap prfA 毒力基因全

部阳性。

在本次检测的样品中 ,从鱼池打捞的淡水活鱼

的单核细胞增生李斯特菌阳性率为 20 % ,现在不清

楚是畜禽粪便污染 ,还是此菌在鱼池水中能生存 ,需

要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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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业量化管理标准问题分析与探讨

张圣利

(泰安市卫生防疫站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 　要 :为更好地实施量化分级管理制度 ,完善量化分级管理标准 ,对现行的餐饮业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标

准中的凉菜间二次更衣、采购食品索证、从业人员健康证等一票否决的关键项目的不适用性和标准本身与餐饮业

现状如规模、类别等的不相适应问题进行了分析。从实践和法律的角度 ,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符合法律规定并切合

实际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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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圣利　男　副主任医师

　　2003 年 9 月 30 日 ,山东省卫生厅根据卫生部

(卫法监发[2002 ]107 号)文件精神 ,下发了“山东省

全面实施食品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管理制度工作方案

的通知”。要求从现在起到 2006 年底前 ,在所有食

品生产经营单位中实施食品量化分级管理制度。泰

安市根据省厅的要求 ,于 2004 年 9～12 月 ,对市直

163 家餐饮业实施了量化分级管理。通过实施量化

分级管理 ,暴露了量化分级管理标准中一些项目的

不适用性和标准本身的不合理性。现将有关问题进

行分析并探讨改进意见 ,以期量化管理工作进一步

完善。

1 　问题分析

111 　经营单位合理缺项越多 ,标化分越高 ,不能反

映经营单位的真实水平 　根据《餐饮业卫生许可审

　　

查量化评分表》和《餐饮业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

表》(以下简称“两表”) 的注释[1 ]
,可以有合理缺项 ,

但需要标化。标化分等于所得分数除以该单位应得

的最高分 (然后化成百分数) 。而应得的最高分实际

上就是减去合理缺项后剩余的分数。因此 ,合理缺

项越多 ,减去合理缺项后剩余的分数就越少 ,标化分

就越高。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就遇到了像“麦当劳”、

“肯德基”缺项特别多 ,并且有些缺项是一票否决的

关键项目。譬如 ,这类餐饮业没有粗加工间 (占 1 个

关键项) 、餐具洗消间 (全部使用一次性餐具 ;占 2 个

关键项) 、凉菜间 (占 4 个关键项) 、配餐间 (占 3 个关

键项) 、裱花间 (占 4 个关键项) 和烧烤间 (占 1 个关

键项) ,共缺少 15 个关键项。而《餐饮业卫生许可审

查量化评分表》共 26 个关键项 ,关键项缺项所占比

例为 5717 %(15Π26) 。但在这次量化管理中 ,我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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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个肯德基餐厅均被评为 A 级。由此看来 ,依据该

标准评价麦当劳、肯德基这类餐饮业 ,不能反应该类

企业的真实卫生水平。

112 　凉菜间的二次更衣设置为关键项目不切合实

际　根据“两表”的注释 ,关键项目有一项不符合要

求的 ,就评为差 (属于不予许可或次年不予验证的单

位) [1 ] 。《食品卫生法》第三十三条第四项明确规定

了食品卫生的监督职责 :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新

建、扩建、改建工程的选址和设计进行卫生审查 ,并

参加工程验收。但由于缺乏预防性卫生监督管理办

法或其它地方性配套法规 ,该项工作一直没有得到

落实。因此 ,几乎所有的餐饮业都是在建造完成后

才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卫生许可证 ,有相当一部分

是临时租用其它用房作餐饮业经营的。这一状况在

全国普遍存在。在没有预防性卫生监督法规支持的

情况下 ,建造这种高标准的饭店是相当困难的。

2004 年 9～12 月 ,我们用该项标准审查了我市 163

家餐饮业 (包括 1 家四星级和 7 家三星级宾馆) 合格

率为 0。

113 　“两表”对采购食品索证的规定宽严不一

11311 　《餐饮业卫生许可审查量化评分表》将采购

食品索取检验合格证或化验单作为关键控制项目。

索取哪部门出具的检验合格证 ? 是同批产品的还是

在一定时期内的 ? 全国没有统一规定。山东省卫生

厅根据《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五条的授权制定的《山

东省采购食品索证管理办法》规定 :必须索取同批产

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食

品卫生检验单位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明。一个宾馆、

饭店经营的酒类、饮料及厨房加工间所用的各种调

料至少几十种甚至上百种 ,如果有一种产品所索取

的检验合格证批号与产品标示不符 ,就一票否决了 ,

就列为“不予许可或次年不予验证”的行列 ,那么

163 家餐饮单位就会全部被列为“不予许可和次年

不予验证”的行列。

11312 　《餐饮业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平分表》将采

购食品索证设定为一般项目 ,但增加了索取食品供

应者的“卫生许可证复印件”。“两表”的宽严不一十

分明显。

114 　审查结论的判定依据界限不清 　《食品卫生监

督量化分级管理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规定[2 ]
:总

分得分为 85 %以上者 ,评为良好 ;总分得分为 60 %

- 85 %者 ,评为一般 ;总分得分低于 60 %者 ,评为

差。不难理解 ,如果某单位得分为 85 % ,它可以有 2

种结果 :既可以评为“良好”;又可以评为“一般”。这

样的结果很不严肃。

115 　“指南”与“两表”的规定不统一 ,相互矛盾 　根

据“指南”规定 :违反关键监督项目之一的 ,A、B 级在

原有级别的基础上降低一个等级 ,但“两表”则规定 :

凡违反关键监督项目的 ,评为差 ,属于不予许可或次

年不予验证的单位。显然 ,如果一个餐饮单位原来

是 A 级单位 ,在次年的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中

违反了某一关键项目 ,它也有 2 种结果 :既可以评为

B 级 ,也可以评为“差”。

116 　有些项目没有实际意义 ,容易产生人情分 　如

《餐饮业经常性卫生监督量化评分表》中的 :“食物没

有烧熟煮透”;“中心温度 < 70 ℃”;“烹调后至食用

前存放时间超过 2 h 的食物 ,存放条件不当”;“隔餐

隔夜的熟制品食用前未充分加热”等等。由于卫生

监督员对经营单位的监督检查具有即时性 ,并不是

全程跟踪检查 ,所以这些指标靠即时性检查难以衡

量和判断。

117 　不应把从业人员的健康证作为关键控制项目

　凡在一线工作的卫生监督员 ,都有餐饮单位的从

业人员更换频繁的体会。餐饮单位为避免白花查体

费 ,很多采取了先试用后查体的做法。在当前监督

人员少 ,工作面广、量大的情况下 ,要控制从业人员

上岗前查体率达到 100 %是不现实的。据卫生部统

计的数字 ,全国餐饮业的总查体率为 97107 %
[3 ] 。如

果一个星级宾馆有几百名从业人员 ,在其它条件均

符合要求的情况下 ,只因一名从业人员没有健康证 ,

就将这一星级宾馆评为“差”,就不予许可或停止经

营 ,不仅难于操作 ,而且有悖于《食品卫生法》之

规定。

2 　建议

211 　对餐饮业实行分类量化管理

21111 　按规模分类 　餐饮业大小规模不同 ,加工条

件、经营用房和面积相差悬殊。小的允许可 8 m
2[4 ]

,

从业人员一般只有 2～3 人 ;大的可达到几百平方

米 ,从业人员几百人。用同一标准 (包括硬件和软件

的卫生要求)去评价如同芝麻与西瓜大小不同的餐

饮业的卫生水平是不合理的。笔者认为 ,应根据客

座量的不同 ,将餐饮业划分为大、中、小 3 个等级。

200 个客座以上的 (含 200 座) ,为大型 ;50～199 客

座的为中型 ;不足 50 客座的为小型。因为小型单位

不可能达到 A 级或 B 级 ,只能在 C 级或 D 级上徘

徊 ,所以可制定一个 C 级的量化评分标准以专门适

用于小型单位。现有的量化评分标准可用于中型以

上单位。如果某中型以上单位达不到 A 级或 B 级 ,

则可适用 C级的标准进行评价。

21112 　按类别分类 　对于麦当劳、肯德基这类特殊

的餐饮业 ,应当增加一些适合于它们加工经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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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项目。如 :使用一次性纸杯的卫生要求 ,现场

配制 (加工)饮料的卫生要求 ,原料的索证情况 ,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及标示情况 ,食用煎炸油的检验

及合格情况等等。以充分反应其卫生管理的真实

水平。

212 　设置关键项目的依据应当是该行为违反了《食

品卫生法》的禁止性条款 ,违反了义务性条款一般不

需要设置为关键项目 　凉菜间的二次更衣 ,属于一

般卫生要求 ,未涉及《食品卫生法》的禁止性条款 ,应

设置为一般项目。但可通过增加分值的方法强化该

项目的重要性。

213 　采购食品未索取检验合格证的食品 ,属于《食

品卫生法》第九条第十二项规定的禁止生产经营的

食品[5 ] 　将违反禁止性条款的行为设定为关键控制

项目是合理的。但应制定统一的索证标准。是索取

“同批的”,还是在“一定时期内的”? 山东省卫生厅

卫生监督所《食品卫生许可办证程序》规定 :办理卫

生许可证 ,经营者应当提供卫生行政部门认可的检

验机构出具的“三个月内的”检验报告。这比索取同

批产品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

食品卫生检验单位出具的检验合格证更具有可操作

性。因为 ,按照常规监督的原则[2 ]
,卫生监督执法是

对产品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抽查或抽检 ,不是履行

企业内部检验室的职责 ,对每种产品批批检验。因

此 ,要求经营单位必须索取同批产品的由县级以上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确定的食品卫生检验单位出

具的检验合格证 ,是不实际的。

针对采购食品索证问题 ,卫生部卫生监督司卫

监食发 (1993)第 37 号《关于食品索证等有关问题的

复函》中答复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

行)》第二十四条并未对销售者提供的检验合格证的

规格、内容等做出限定。因此 ,食品生产企业出具的

检验合格证当属本条所称‘检验合格证’的范畴”。

虽然该答复是依据《食品卫生法 (试行)》做出的 ,但

并不与现行《食品卫生法》索证规定的立法宗旨相

悖。因此 ,要求经营者提供同批产品的“食品生产企

业出具的”检验合格证 ,是合法、合理的。

214 　“指南”与“两表”应当统一 　既然“两表”规定

凡违反关键项目者均评为差 ,就不应在原有级别的

基础上降低一个等级。应当遵循动态监督的原则 ,

够哪一级就定为哪一级。

215 　应当去掉那些依据即时监督检查难以判断和

衡量的评价项目。以减少人情分并控制工作中的随

意性 ,提高量化分级管理的工作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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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物中毒的发生与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群众

的饮食、生活习惯有密切关系。近年来 ,虽然家庭食

物中毒的发生占所有食物中毒中的比例不高 ,但是

家庭食物中毒的死亡人数和病死率却一直居高不

下。为探讨近 6 年来广东省家庭食物中毒发生的规

律及其特点 ,进一步控制或者减少因家庭导致的食

物中毒的发生。现将广东省 1998 年～2003 年家庭

食物中毒资料进行分析 ,为今后制定预防和控制食

物中毒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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